临时占用和挖掘道路申报表

表号：  

	申  报  单  位
	
	盖

章

年  月  日
	注意事项：

⒈挖掘道路持规划局建设工程规划意见和签准的施工图；临时占道持1:500或1:000地形图两份并注明计划占道的确切范围和尺寸。

⒉挖掘道路须由具市政工程施工二类（含）以上企业资质的单位承担。

⒊工程竣工后，须向市建设局交竣工资料一套。

⒋临时占用或挖掘道路时间以市建设局批复的期限和时限为准。

⒌申报事项涉及绿化迁移的，还须申办绿化迁移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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